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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1-12年度關愛基金
援助項目

為低收入家庭的學童

提供在校午膳津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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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愛基金通過 :
合資格學生

l 學生資助計劃下全額津貼的小一至小六
學生

l 就讀全日制官立、資助及直資小學(包括
特殊學校)

l 由學校安排午膳

推行時間

l 時限：為期一學年(2011/12學年)
l 關愛基金進行檢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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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的執行細節

l 考慮學校工作量及監管的要求

l 學校須遵守現行招標及採購的指引，
選擇午膳供應商

l 有關津貼由教育局直接分兩期發放予
參加學校，學校代合資格學生向午膳
供應商繳付有關費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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撥款安排

l 第一期8月底初步撥款

Ø 預計全額津貼學生總數 x 每日午膳費用 x 190日 x 40%

l 第二期12月底餘下撥款

Ø 調整全額津貼學生的總數和按餘下百分比(即60%)計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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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校會計安排

參加學校：

l 須備存獨立的分類帳

l 記錄計劃所有開支

l 備存記錄(單據須顯示受惠學生人數、
午膳費用和日數)

l 在學年結束前核實收支結餘，以便退回
餘款給教育局，或要求教育局補足差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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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劃流程

l向學校發出邀請通函6月下旬

l發放第一期撥款8月底

2011年

l學校遞交申請7月底

12月底 l發放第二期撥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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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2年

l通知學校準備核實計劃收支
結餘的工作

6月上旬

l學校退回餘款或要求補足款
項

l學校交回意見表

8月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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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詢

教育局延伸支援計劃組

電話： 2863 4726 
2863 4753


